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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要发布37号令和31号文
1、关于37号令的权威人士解释：为规范和加强危大工程安全管理，
我部先后印发了《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及专家论

证审查办法》和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》，确

立了危大工程安全管理基本制度，有效促进了安全管理和技术水平

的提升，对遏制危大工程安全事故起到了重要作用。《管理规定》

是在上述两个文件基础上，针对近年来危大工程安全管理面临的新

问题、新形势而制订的，重点要解决3个方面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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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危大工程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的问题。部分工程参建主体职责不

明确，建设、勘察、设计等单位责任缺失，危大工程安全管理的系

统性和整体性不够。

2）危大工程安全管理责任不落实的问题。如施工单位不按规定编制

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，或者不按方案施工等现象屡见不鲜。

3）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不完善的问题。现有规定对危大工程违法违

规行为缺乏具体、量化的处罚措施，监管执法难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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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关于31号文的非权威人士解释：31号文共9条，其中5条是原87

号文的内容，4条新增内容：验收人员、第三方监测方案内容、“修

改后通过”处理和专家库管理。31号文既不能没有又不能与37号令

合一起，如果没有，37号令可操作性差；如果合一起，则限制技术

发展，也有损政府令的权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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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：

为加强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程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

管理，（明确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

内容，规范专家论证程序，确保安全

专项施工方案实施，积极）有效防范

（和遏制建筑施工）生产安全事故

（的发生)。

范围：

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
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
管理（（以下简称“建筑工程”）

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装修和拆

除等建筑安全生产活动及安全管

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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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  

象

主体

    客体
（危大工程）

建设单位
勘察单位

设计单位

施工单位
监理单位

第三方监测单位

评审专家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上述单位或部门的相关人员

危大工程识别

专项方案编制

专家论证

专项方案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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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义：

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（以下简称“危大工程”），是指房屋建筑和市政
基础设施工程在施工过程中，容易（存在的、可能）导致（作业）人员群死群
伤或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（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）的分部分项工程。

87号文:
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（以下简称“专项方案”），
是指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（总）设计的基础上，针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
分项工程单独编制的安全技术措施文件。


